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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篇 

公告及送達 

內政部公告  
中華民國 101 年 5 月 22 日 

台內防字第 1010192610 號 

主  旨：公告「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療及輔導教育處遇人員訓練課程基準」。 
依  據：「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療及輔導教育辦法」第 3 條第 3 項。 
公告事項：公告「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療及輔導教育處遇人員訓練課程基準」，自即日生

效。 

部  長 李鴻源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療及輔導教育處遇人員訓練課程基準 

壹、辦理依據 
   依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療及輔導教育辦法第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貳、訓練課程內容 

一、核心課程主題 
(一) 法律及倫理 
(二) 性侵害類型及成因 
(三) 性犯罪發展及犯罪歷程 
(四) 再犯預防（含評估量表） 

二、進階課程 
   相關主題及時數說明如下： 

進階課程主題（選修） 時數／小時 

帶領加害者探索原生家庭的技巧 六至十二 

性侵害者之親密關係及性議題 三至六 

性侵害者之認知扭曲及阻抗 二至四 

性侵害者合併飲酒及藥物之問題 三至六 

性侵害者之婚姻暴力及家庭暴力處理 三至六 

壓力源認知情緒之關係 三至六 



行政院公報 第 018 卷 第 096 期  20120522  內政篇 

17958 

否認的處理 三至六 

高危險情境辨識 三至六 

性侵害被害者同理（進階） 三至六 

嫌惡源的探索及內隱減敏技術 六至十二 

再犯機率提高下之危機處理 三至六 

性侵害防治網絡功能及合作機制 二至四 

加害人處遇帶領者之倫理議題 二至四 

特殊案例研討 三至六 

督導養成專題 三至六 

家族治療及性侵害議題 三至六 

性侵害團體動力 三至六 

個別治療或團體治療 三至六 

治療者的反移情及阻抗 三至六 

治療者的倫理及安全議題 三至六 

獄中治療模式及現況 三至六 

其他相關議題（由審核單位認定） 三至六 

 
參、修習規定 

一、 依據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療及輔導教育辦法第三條第三項規定，性侵害加害人身心治

療及輔導教育處遇人員每年應依本課程基準完成至少六小時之教育訓練。 
二、 新進人員（參與性侵害加害人身心治療及輔導教育處遇年資未滿一年）：需於公告後三年

內完成十八小時核心課程、持續見習一個完整團體及完成見習報告；本課程基準公告後三

年，所有新進者需依上述規定完成訓練，始得執行性侵害加害人身心治療及輔導教育處

遇。 
三、講師及督導之授課時數得併入進修時數。 
四、各款課程之積分，得視其性質，抵免相關專業法規訂定之繼續教育積分。 

肆、實施方式 
一、計畫目的：強化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執行人員知能，提升服務品質。 
二、受訓對象：正在進行或有興趣投入性侵害加害人處遇之專業人員。 
三、訓練單位：符合下列資格之單位，得接受主管機關委託或補助辦理相關訓練計畫： 

(一) 相關業務之主管機構 
(二) 立案之精神醫療機構、心理衛生及社會工作相關專業學會、協會或公會。 
(三) 大學校院之醫學、心理、犯罪防治及社會工作相關科、系、所。 

四、師資條件：應符合下列條件之一 
(一) 與授課或研究主題相關之大學校院科、系、所助理教授以上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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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授課主題相關之專家人員，具專業證照或國家考試及格，且從事相關實務工作經驗五

年以上者。 
五、訓練方式建議：可採講師授課、小團體討論、影視教學、案例教學及角色演練等方式。  

伍、研習證明 
一、 辦理單位依本課程基準辦理相關訓練時應檢附實施計畫事先向中央（行政院衛生署或內政

部）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認證積分，於結訓後，核發研習證書予參訓人員，並

於證書上載明同意備查公文日期及文號。 
二、 辦理單位依本課程基準辦理專業人員訓練，除依上開規定辦理，並於相關訓練辦理結束

後，檢附參訓人員簽到册名單，提供內政部建立人才資料庫。 
陸、其他 

一、 訓練課程規劃的時效性：為完整達到訓練成效，此套訓練課程規劃應配合實務發展及辦理

成效而適時進行修改。 
二、 師資人才資料庫的建立：依課程需要建立師資人才資料庫，以利後續執行訓練單位邀請講

師。 

 
 




